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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妥善管理特教班實習實作課程收入，特訂定本要點，以利專款專用。 

二、本要點適用於特教班執行實作課程相關之產品銷售、服務等所得收入。 

三、收入來源 

（一）學生於課程中製作之產品銷售收入。 

（二）學生於課程中提供服務所收取之費用，如：車輛清潔等。 

（三）其他與實習實作課程有關之收入。 

四、經費管理及使用 

（一）各收費課程之收入由任課教師自行收納並詳細記錄於收入登記表。 

（二）由各授課教師將登記表及收入繳至特教組，由特教組彙整後繳交出納組轉

存公庫。 

（三）實習實作課程所得之百分之十歸學校統籌運用，剩餘百分之九十供特教班

專用。 

（四）專款專用，以支應本校特教班實習實作課程所需為原則，如： 

1. 購置課程所需之材料、工具、設備。 

2. 維修或汰換設備費用。 

3. 教學活動、作品展售、行銷推廣相關費用。 

4. 學生及教師參與技能競賽、檢定、參訪、校外教學參觀、職場體驗等費

用。 

5. 獎勵參與實習實作課程優良學生用，金額及對象由特教組教學研究會決

議。 

6. 致贈校外職場實習單位禮品之費用。 

7. 其他相關課程及活動所需費用。 

五、特教班實作實習收入之年度結餘經費，可轉次年度繼續使用。 

六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七、本要點經相關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
